　　Anselm 安瑟倫（約1033～1109） 出生於意大利的埃奧斯他（Aosta），二十六歲就成了本篤修道會（Benedictine{\LinkToBook:TopicID=200,Name=Benedict and the Benedictine Tradition}）的修道士。1063年他成為修道院副院長，接任朗英蘭克（Lanfranc，約1005～89）；十五年後成為正院長，任此職共達十五年（1078～93），然後成為坎特布里總主教，直到1109年去世為止。安瑟倫一生想維護教宗在英國教會的權益，同時又力抗英朝廷的干預，結果在他作總主教的期間，大部分時間都要流亡外地。
　　安瑟倫可說是中世紀西方教會第一個真正偉大的神學家，有人甚至稱他為經院哲學（Scholastic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054,Name=Scholasticism}）之父。他跟隨奧古斯丁（Augustine{\LinkToBook:TopicID=171,Name=Augustine}）「信心尋求了解」的方法，在神學中給予哲學一個重要卻受限制的地位。他認為基督教信仰的內容只能從啟示（Revel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018,Name=Revelation}）而來，不是從哲學而來；但有信心的神學家，一定要藉理性來更多了解他所信的。這樣一來，理性就能顯出基督教信仰的理性架構及內在的和諧。（參信心與理性，Faith and Reason{\LinkToBook:TopicID=445,Name=Faith and Reason}）
　　安瑟倫用這種方法來寫他的三本鉅著。《獨語》（Monologion, 1077），原名叫《默想信仰基礎的典範》（An Example of Meditation on the Grounds of Faith），他為神的存在舉出「證據」（參自然神學，Natural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833,Name=Natural Theology}）︰人能看見善有不同的等次，就表明有至善的存在，人是以至善來作其他善行的標準。只有至善是真正的，也是自有的善；而至善的，也是最偉大的，因此宇宙間就有至善以及最偉大的一位存在──就是神。
　　安瑟倫的論證不是自創的，奧古斯丁就有類似的說法；它整個論證的力量，全在乎實名論者的預設︰宇宙本身比某些個別顯現宇宙的現象為真（參惟名論，Nominalism{\LinkToBook:TopicID=856,Name=Nominalism}），因此〔柏拉圖式的（Platonic{\LinkToBook:TopicID=936,Name=Platonism}）〕良善理念，比某些好人所表現的善為真。安瑟倫論證神的存在能夠廣受歡迎，與當時人毫不懷疑地接受柏拉圖式的實名論有莫大的關係。到了今天，他的思想自然不再那麼流行了。
　　翌年，安瑟倫寫了另一巨著︰《論證》（Proslogion），此書原名為《信心尋求理解》（Faith Seeking Understanding）。他是以信徒的身分開始，進而尋求明白他信的是什麼。「我尋求了解不是為了可以信，乃是我信，為的是可以明白。為此，我也相信︰除非我相信，否則什麼也不能明白。」安瑟倫在本書內展示他著名的「存有論證」（ontological argument），亦即是按存有來證明神的存在。他給神定義為「無法想像有比之更偉大的那位」；或簡單地說，神就是「人能想像的最偉大的一位」。祂必須是存在的；假如祂是不存在的，就必與次於祂而又存在的那位等同，這樣一來，祂就不是「能想像的最偉大的一位」。事實上，「能想像的最偉大的一位」的存在是確定到一地步，根本就不可能想像祂是不存在的。因為人的思想可以想像「一位根本不可能想像是不存在的」，而這一位正是比可以想像不存在的那一位更偉大，故此我們必有一位甚至不能想像不存在的，而祂又是「能想像的最偉大的一位」。安瑟倫稱這一位就是基督教的神。
　　有些人批評安瑟倫企圖用存在來界定神是不智的。他的方法正代表了十一世紀人對理性能力的信任。安瑟倫認為他的論證，甚至可以說服否認神存在的「愚頑人」（詩十四1）；但與他同代的修士哥尼路（Gaunilo），立刻寫了一本書《為愚頑人說話》（On Behalf of the Fool）來反駁他的理論【編按︰哥尼路在書中指出，我們可以想像一個最完善的島，卻不等於可以證明這個島存在。安瑟倫反辯，我們不能以受造的島與非受造的神放在同等地位來看，故島的例子不適合。我們不能用現代人的標準來衡量一本十一世紀之書的成敗，安瑟倫的思想在整個中世紀均處於領導的地位，就可說明他的成就是不簡單的。就是近代學者也不肯定安瑟倫的論據是完全失敗的；他在《論證》中提出的理由，至今仍為學者熱烈討論，就可見一斑】。
　　《論證》對近代神學家仍有很大的影響力，其中尤以巴特（Barth{\LinkToBook:TopicID=189,Name=Barth, Karl 卡爾．巴特}）為然。巴特在1931年出版了《信心尋求理解》（Faith Seeking Understanding），就是本於分析安瑟倫的神學方法，從而發展出他的神學方法。巴特對二十世紀神學的影響是不容置疑的了。
　　安瑟倫最具野心的作品，是《神何故化身為人》（Why God Became Man，許牧世譯，載於《中世紀基督教思想家文選》，畢登格編，文藝，21990），是在1090年代寫成的，用對話的形式表達，對象是柏克修道院內的修士波梭（Boso）。當時有些人認為神降卑自己變成人，並且死在十字架上來拯救人，與神尊貴的身分不配合。安瑟倫就像古代護教士（Apologists{\LinkToBook:TopicID=149,Name=Apologists}）那樣起而辯之。首先，安瑟倫舉出理由說明，為什麼道成肉身（Incarn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623,Name=Incarnation}）和十字架事實上都是需要和適合的（參贖罪，Atonement{\LinkToBook:TopicID=168,Name=Atonement}）。他用的方法不是屬於自然神學{\LinkToBook:TopicID=833,Name=Natural Theology 自然神學}範疇內的；亦即是說，他不認為神學可以單靠理性來建立。他用的方法仍是《論證》一書的方法︰「尋求理解的信仰」，因此一開始，他就表明他是相信道成肉身和十字架的教義，跟著就指出為什麼這個教義是真實的。他堅持不用訴諸信心，就可以證明這個教義；但這不等於說安瑟倫是個惟信主義者（fideist）。他寫的神學不僅是從信徒的角度或為信徒而寫；他寫神學的動機是要說服非信徒，因此他的起點總是預設人對基督全無認識。當然，他的起點也不是全無神學預設的，他的預設就是神以三位一體（Trinity{\LinkToBook:TopicID=1179,Name=Trinity}）的形式存在，神的屬性、人的本性，及與神為敵的罪等。接著，他就以理性的理由指出，有了上述種種預設，道成肉身與十字架絕對是必須的，也是惟一可供神「選擇」的道路。安瑟倫就是本於這個基督徒的角度來向人展示，為什麼道成肉身與十字架不單是需要的，也是合適的了。
　　安瑟倫認為罪就是人不能藉著順服神來榮耀祂，結果就羞辱祂。神是公平（參公義，Righteousness{\LinkToBook:TopicID=1023,Name=Righteousness}）與律法（Law{\LinkToBook:TopicID=708,Name=Law}）的維繫者，不能單單饒恕人便了事，祂一定要恢復失去的榮耀，途徑只有下面二者擇一︰把適當的滿足（Satisfac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046,Name=Satisfaction}）歸還給祂，或是刑罰罪人，以致祂的榮耀得以恢復。但後一途徑是不可行的，因為天使（Angels{\LinkToBook:TopicID=126,Name=Angels}）已經墮落了，人要取代他們的地位（後一理由採自奧古斯丁，在今天當然沒有什麼說服力，但安瑟倫也提到別的理由，指出神為什麼不會放棄整個人類），因此罪人必須適切地滿足神，以恢復祂的榮耀。神正是在此面對一個兩難︰虧欠神的是人，但惟一能償還的卻只有神（安瑟倫藉此指出罪的嚴重性）。我們需要的便是一個神─人（God-man）了，這就是道成肉身的意義。作為一個人，基督是代表著全人類而欠下神一個順服又完全的生命；但作為一個完全的人，祂是不需受死的，祂的死亡就為人類賺取足夠的「功德」，為了全人類之罪而滿足神，這就是十字架的意思了。
　　安瑟倫的論證相當有力，卻不是全無弱點，歷來的人也曾就不同的層面來提出批評。其中之一，是說他全是按自己的背景來解釋神的救贖，因此用上榮耀與滿足等題目來解釋。這些概念在當時盛行懺悔制度（參補贖禮，Penance{\LinkToBook:TopicID=915,Name=Penance}）的羅馬天主教會內，是可以理解的；在一個封建制度下的社會也可接受，但對其他時代的人（譬如說近代），可就有點費解了。再者，他似乎把基督救贖的工作，全放在十字架上來解釋，結果就忽略了基督的一生、復活（Resurrec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015,Name=Resurrection of Christ 基督的復活}）與升天（Ascens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60,Name=Ascension and Heavenly Session of Christ}）在救贖論的地位。但我們不要忘記，安瑟倫的目的，是解釋為什麼十字架（這對當時不信的人可是個大絆腳石）是必須而已。再者，安瑟倫亦比同代的人多走一步，他們只解釋為什麼十字架是必須的（亦即是說，神一定要作些什麼），安瑟倫卻指出為什麼十字架是絕對必須的（亦即是說，神不可能不這樣作）。我們也可以在這裡看出十一世紀人對理性能力的信賴。安瑟倫整個論證吸引人的地方，正在乎它是很具彈性的。我們今天可以本乎他的主要論點，略加修改，便可用在近代社會內，指出為什麼道成肉身與十字架仍然是合適和必須的。
　　安瑟倫的作品有一個共同的目的，就是要顯出為什麼信仰是合理的，而不是提供一個密不可破的「證明」。基督教信仰內在的協調與和諧，正是令信徒內心充滿喜悅之情的理由，特別對那些能在信心與理性之間找出平衡點的信徒為然。他指出不信者反對神的論點（如︰神變為人是與神的尊嚴不合的理由），其實是可以反駁的；而在整個論證中，他一直不忘引導人向基督教信仰的目標前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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